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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某是一名货车司机，常年从
事长途货运。一次，邹某在与朋友
的交谈中得知，运输鲜活农副产品
可以免交过路费，为此，他产生了
逃费的念头。邹某花 2000多元，上
网购买了 100 多箱用泡沫做成的仿
真苹果，塞入水泥块，使泡沫苹果
的重量与真苹果相近。为以假乱
真，邹某还买了几箱真苹果放在货
箱上，通过这种伪装手段，在 4 个
月间邹某多次成功逃过了收费站工
作人员的检查。

去年 5 月的一天，邹某在经过
宁海高速收费站时，工作人员发现
其所载的是假苹果后报警。民警从

货仓处搜出了酱油、油漆等货物，
邹某承认了自己利用作假偷逃过路
费的事实。

近日，宁海法院经审理，认定邹
某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拘役5
个月，缓刑6个月，处罚金2万元。

“绿通”是对运输农副产品的车
辆免过路费的惠农政策，但一些货
车司机为偷逃过路费，利用各种手
段伪装成“绿通车”。为此，法官提
醒货运司机切不可存侥幸心理投机
取巧，偷逃过路费行为被发现后不
仅要补缴费用，还要面临高额罚
款 ， 甚 至 可 能 受 到 刑 事 处 罚 。

（郑珊珊）

货车司机伪装“绿通车”
四个月逃费1.5万余元

涉及养老的诉讼一般都是老人
要求子女承担赡养义务，但近日象
山法院却受理了一起申请撤销监护
权的案件，申请人赵某要求撤销其
兄、妹对母亲张某的监护权。

65 岁的张某 （丈夫已过世） 育
有二儿二女，从 2011 年起，张某
在养老院居住，生活不能自理也无
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被法院认
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6年
下半年，张某名下的房产因列入当地
棚户改造，可分得超过百万元的补偿
款。四个子女获悉此信息后，多次向
有关部门提出要求行使监护权并保管

该笔巨额拆迁款。去年 11月，张某
的大女儿李三向象山法院提起了申请
撤销其他三个兄妹的监护权诉讼。她
表示，张某住养老院期间一直由其照
顾，因此，应由其承担母亲的监护责
任。

但对李三的说法，张某的另外
三个子女有不同的看法。目前，该
案正在审理中。

法官表示，儿女 对 父 母 的 赡
养是一种法定责任，不应与经济
利益相关联。对于父母所有的财
产，应按照国家的法律进行合理处
置。 （陈郑旭 罗艺）

母亲获得百万拆迁款
女儿要求撤销监护权

近日，宁波海事法院与浙江海事
局召开联席会议，就涉及重大海上执
行活动、船舶发生事故后所造成的海
洋环境污染处置等海事管理与海事审
判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据了解，2006年 12月浙江海事
局与宁波海事法院签署 《海事管理
与海事审判实务座谈会纪要》 后，
双方在海事审判与海事行政执法之
间的交流协作不断通畅和规范，开
创了平台共建、信息相通、资源共
享、执法互助的良好工作局面。

去年，海事法院利用海事局船
舶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共查询船舶 37
艘次，海事局协助海事法院扣押船
舶 92 艘、限制处分船舶 125 艘，冻
结船舶股份 11次。海事局还为海事

法院海上事故调查和审理开辟涉海
“绿色通道”，协助法院调查取证 51
次，调用海巡艇 9 次。海事法院则
积极向海事局在重大行政决策方面
提供法律帮助，针对行政案件审理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海事局
提出法律意见和建议，帮助海事局
规范执法行为。

随着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
验区挂牌和宁波舟山港成为世界首
个“10 亿吨”大港，各类涉海纠纷
数量将会上升，为此，会议提议建
立海事局和海事法院定期召开新闻
发布会机制，向社会通报本年度浙
江海域安全事故纠纷情况，并形成
书面通报供省政府决策参考。

（王舜毕）

浙江海事司法与海事执法合作
助推海洋强省战略

去年年底，市律师协会知识产
权专业委员会多名律师来到杭州湾
新区方太柏厨工业园区，向企业
赠送了 《知识产权保护理论与判
例研究》，并以 《技术创新与知识
产权保护》 为主题，向公司员工作

知识产权知识讲座。据了解，从去
年下半年起，我市律师协会开展便
民惠企活动，鼓励律师利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通过多种方式，为企业
提 供 具 有 针 对 性 的 法 律 服 务 。

（骆俊峰 张盛嘉）

市律协开展便民惠企活动

记者 董小军

员工违反保密协议，
企业起诉追责

我市某制造公司在长期的生
产经营中，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技
术，成为占领市场的利器。为
此，公司采取各种措施，花大力
气保护这一核心秘密，其中一项
重要措施是在与一些骨干员工签
订劳动合同时，约定具有保密的
义务。张某是公司计划科科长，
2013年初，公司在与其签订为期
三年的劳动合同中规定，对公司
相关秘密的保密期限为“劳动合
同期内和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
的一年内”，如违反协议，公司
有权无条件解除劳动合同，同时
张某需支付违约金20万元。

但两年后，公司发现张某私
自出任某模具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且这家模具公司的经营范围
与公司高度一致。为此，公司以
张某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司利益，
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和双方
签订的 《商业秘密保密协议》 为
由，解除了与其的劳动关系，同
时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张某支
付违约金20万元。

面对公司的起诉，张某辩
称，保密协议是劳动合同的附
件，但当初签订协议时，没有按
照相关规定约定竞业限制的补偿
金条款，该协议只对员工作了限
制，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利益补
偿，是无效的，故其不应当承担

《商业秘密保密协议》 约定的违
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
在担任本案原告某制造厂计划科
科长期间，同时担任某公司的股

东兼监事，且某公司经营的产品
与原告重合，被告的行为明显违
背了公司管理人员应负的忠实义
务和诚实信用义务，同时也违反
了相关规定，原告以此为依据解
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合理合
法，依据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
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判
决张某应支付原告违约金 10 万
元。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企业员
工如果违反竞业限制规定，其对
企业利益的侵害，有时比旷工、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等严重得多，
所以，司法应该保护企业的合法
正当利益。结合案件实际，综合
考虑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的
职务、违反竞业限制的形式、后
果、劳动者主观恶性等判断劳动
者的行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法院最终作出了这个裁判。

竞业限制，保护商业秘
密的利器

我市制造业和外贸业发达，
许多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核心商
业秘密。我市一家著名民营制造
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就某种角度而言，商业秘密
关系到一个企业能否生存，如果
某种特别重要的秘密被泄露，等
于是把一个企业的生存基础完全
拆除了，对企业是一种毁灭性的
打击，是企业不能承受之重。因
此，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依法采取包括制订竞业
限制条款在内的各种保护性措施
是完全必要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竞业限制
呢？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
主任、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吕甲木表示，劳动法意义上的竞
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对负有保
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知识产权权利归属
协议或技术保密协议中约定的
竞业限制条款。具体来说，是
指用人单位和知悉本单位商业
秘密或者其他对本单位经营有
重大影响的劳动者，在终止或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后 的 一 定 期 限
内，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经营
同类业务或有其他竞争关系的用
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
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

经营同类业务。
关于竞业限制，法律法规有

很详细的规定，如 《合伙企业
法》 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
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
竞争的业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
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外，合
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
易。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合伙企
业利益的活动。《刑法》第165条
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
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
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
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
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除
三 年 以 上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并处罚金。原国家科委 《关于
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
管理的若干意见》 规定：单位
可以在劳动聘任合同、知识产
权权利归属协议或技术保密协
议中，与对本单位技术权益和
经济利益有重要影响的有关行
政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其他相
关人员协商、约定竞业限制期内
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
业务且具有竞争关系或其他利害
关系的其他单位任职，或自己生
产、经营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
同类产品或业务。

由于企业部分员工对企业的
经营和技术情况了如指掌，员工
一旦离职往往选择与其以前形成
的业务特长相同或者近似的单位
再就业，不但易于成为原就职企
业强劲的竞争对手，而且由于自
身的便利和业务的需要，往往会
情不自禁地使用原企业的商业秘
密。因此，对商业秘密和知识产
权加以特别保护已经成为很多企
业的不二选择。

竞业限制与经济补偿：
义务与权利的合理分配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出
台了竞业限制规定的企业，在与
员工签订相关约定时，同时承诺
对遵守竞业限制的员工给予经济
上的补偿。吕甲木表示，在某种
意义上，这也是义务与权利平等
的一种体现，员工严格遵守规
定，实际上放弃了一些权利，如
在一定时间里无法再自由选择职
业等，因此，企业给予补偿是必
要的，也是符合常理的。

朱先生是鄞州一家企业的高
级主管，涉及公司的核心商业秘
密，公司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其
在劳动合同中特别约定了竞业限
制条款：朱先生在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后的两年内，不得到与
公司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
务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
自己开业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
类业务。2015年初，朱先生的劳
动合同到期后离开公司，在规定
时间内，他都忠实履行了自己的
相关义务。去年春节过后，他向
这家公司要求给予竞业限制期间
的经济补偿金10万元，却被公司
拒绝，其理由是在劳动合同中并
没有约定经济补偿的数额和标
准。为此，朱先生向有关部门投
诉，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
朱先生获得了8万元的补偿。

朱先生的代理律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根据 《劳动合同

法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
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
者保密协议中与其约定竞业限制
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后，同时给予劳动者经济
补偿。但朱先生的公司只要求对
其进行竞业限制，却拒绝向其支
付经济补偿，甚至一再推诿，明
显与之相违。另外，没有约定数
额和标准不等于公司可以就此免
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四)》规定：“当事人在劳动
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
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 合 同 后 给 予 劳 动 者 经 济 补
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
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
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
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按月支付
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
30%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
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本案中的
朱先生已经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所以，他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求
补偿10万元，公司不应推卸这个
责任，朱先生最终获得 8 万元，
完全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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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限制适用人员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
企业不适当扩大竞业限制的
范围，从而导致不论员工
从事何种岗位、是否接触
到商业秘密，都一律签订
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况，这
种做法明显不妥，不但损
害 了 劳 动 者 的 劳 动 权 利 ，
企业也因此支付了不必要
的经济补偿，增加了经营
成本。

为 避 免 出 现 这 种 状
况，如果劳动者是一般员
工，在工作中不可能也不
会 接 触 到 企 业 的 商 业 秘
密，则企业无必要与员工
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那么，竞业限制究竟适
用哪些人呢？根据《劳动合
同法》相关规定，企业应当
只选择那些接触、了解或
掌握企业商业秘密的人员
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签订竞
业限制协议，达到保护企
业核心秘密和经营利益的
目的，具体来说，是以下
一些人员：

1、高级管理人员：公
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
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2、高级技术人员：高
级研究开发人员、技术人
员、关键岗位的技术工人等
容易接触到商业秘密的人
员。

3、其他负有保密义务
的人员：主要为可能知悉企
业商业秘密的市场销售人
员、财会人员、秘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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